
石牌國中服務學習 

   校內服務學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外服務學習 

 

1. 學校統一安排於段考後、開學日及校慶當日進行               向服務單位預約服務時間(線上申請或現場申請，依 

環境清掃，由七年級上學期至九年級上學期共五                照服務單位規定)，確定預約成功後 

學期，每學期 6小時，總計 30小時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擔任校內各處室志工，如學務處、教務處、輔導室 

志工皆可累計服務時數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服務學習五天前繳交校外服務時數申請表至訓育組核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未於五天前繳交，恕不採計)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服務學習當日，攜帶服務學習紀錄卡前往服務單位認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服務學習完成後，將服務學習紀錄卡繳回訓育組登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時數(若未繳回，不予登錄)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發回服務學習紀錄卡，請自行妥善保管，累積服務時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